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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字当头”

社会组织监管成效与困惑并存
� �“严字当头”，是日前在北京
市发布的《中国社会组织报告
（2019）》（即社会组织蓝皮书），
对当前社会组织的监管环境与
政策基调的定位。

大批社会组织受到撤销登
记处罚。 仅在 2018 年，受到这一
处罚而被列入中国社会组织公
共服务平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的社会组织就多达 1600 多个。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
生存环境的恶劣。“在严的同时，
政府为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大的
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制度支持。 ”
中国社科院大学社会组织与公
共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蔡礼强在
日前举行的“规范与发展：社会
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研讨会
上说。

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如何理
顺，正在受到政府监管部门与社
会组织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大学
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员徐彤武告诉《法制日报》
记者， 至少有三个问题需要回
答：一是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进行
监管时的难点是什么；二是社会
组织作为被监管者，所期待的监
管是什么样子，哪些地方需要改
进；三是如何构建监管者与被监
管者的关系，使中国的社会组织
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

专项行动持续多月
取缔数千非法组织

2018 年， 看得见的从严监
管，在一系列行动与数据中得到
充分体现。

2018 年 3 月 28 日，民政部、
公安部联合召开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专项行动部署工作视
频会，对集中打击整治非法社会
组织专项行动作出部署，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持
续了整整 9 个月。

本次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自上
而下全面展开， 覆盖了全国省、
市、区县所有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范围。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
项行动不仅是省、市、区县三级
登记主管机构一起行动起来，一
些地方的乡镇、街道也召开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推进会，
对集中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军
民融合”“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
名义骗钱敛财和冠以“中国”“中
华”“国际”等字样开展活动的非
法社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

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从开始到
2018年 8月， 民政部公布了 6批
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300 多个，取
缔、劝散非法社会组织 1800多个。

自 2018 年 1 月中国社会组
织公共服务平台发布第一个被撤
销登记的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
名单以来，2018 年全年共有 1724
个社会组织被列入中国社会组织

公共服务平台的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社
会组织除少部分是受到限期停止
活动的行政处罚外， 绝大多数都
受到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仅
2018 年一年受到撤销登记处罚
而被列入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
平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社会组
织就有 1600多个。

正因如此， 社会组织蓝皮书
用了五个“近 20 年所未有”，即

“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力度为
近 20 年所未有”“清理规范注册
社会组织力度为近 20 年所未有”

“社会组织年检年报审核与处罚
之严为近 20 年所未有”“社会组
织监管力度之大为近 20 年所未
有”“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审核把关
之严格为近 20年所未有”。

监管加强的效果是显而易
见的。 以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为例，正如社会组织蓝皮书所指
出的那样：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屡
禁不止，损害了社会组织的公信
力，扰乱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秩
序。 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整
治， 取缔了一批非法社会组织，
形成社会震慑效应; 公布涉嫌非
法社会组织名单，动员社会舆论
监督，实现对非法社会组织惩防
并举的治理效果。

监管内容存在争议
管理理念相对滞后

然而， 监管究竟该管些什
么，似乎也在困扰着监管者与被
监管者。

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
理中心副主任高学东毫不讳言
地提出自己的困惑：“这些年，登
记管理机关是否手伸得太长了，
把不该管的一些事情都揽在了
自己身上？ ”

这一疑问首先源自于社会
组织管理体制的复杂性：从最初
的分级管理和双重管理体制，到
2015 年、2016 年提出的构建综合
性管理体制。“我国对社会组织
的管理体制，包括双重管理体制
和综合管理体制，是一个混合型
的管理体制。 ”高学东说。

在高学东看来，在如此之多
的管理体制下，业务主管单位和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责任
并没有落实落地，政府相关部门
的职能没有发挥出来。

高学东说，即便是在民政部
门内部，对于监管部门究竟该管
些什么，还存在分歧与争议。

对于民政部门而言，社会组
织内部治理也是监管的难点。 而
恰恰是这一类问题，比如，换届
选举不规范，内部制度规章不规
范等内部制度和执行不规范造
成的问题，是民政部门所收到的
投诉举报中涉及最多的。

高学东同时提及， 目前的监
管手段和管理理念还跟不上中央
对于监管的要求和社会组织的需
求。比如，年检报告从十几页已增
长到将近 100 页纸， 确实给社会
组织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

“培育扶持和监督管理是
并重的。 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服
务性、 保障性理念内容加入到
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中去， 但确
实也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比如监管部门追责的压力确实
太大了， 造成了当前这种状
况。 ”高学东说。

从被监管的社会组织角度
来看，对监管的困惑更甚。

“很多时候，监管有一点死
结的意思。 ”古村之友理事长汤
敏说。 这一感受来自于监管收紧
后对于社会组织创新的影响。

作为监管依据之一的慈善

法， 在汤敏看来，“目前不太能响
应社会治理全局要求”，慈善法比
较偏重于传统的捐助捐赠救助的
过程管理， 但在应对很多新型的
社会创新形态时是没有准备的，
比如互联网上的求助平台。

汤敏直言， 今年已经因为创
新的问题“被监管了好几回”。 个
别监管人员和执法人员不够专
业，不太了解情况，也会带来一些
监管上的问题。 此外，“调查权和
惩罚权不应在一个人手里， 要找
一个第三方的中立机构来调查”。

北京公益发展促进会副会长
卢玲坦言， 一些社会组织觉得被
监管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也
会阻碍或者是束缚社会组织的发
展”，这与社会组织的相关政策制
度不够健全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监管政策在落地的过
程中暴露出不明确的问题。“依
据监管政策，其实我们不知道怎
么做。 ”卢玲认为，政府要真正下
到社会组织里去看看这些政策
制度在实操层面是什么样的，只
有这样，制定的政策才能更适应
当前需要。

令卢玲感到困惑的还有，监
管部门给出的往往是问题诊断，
但是并没有给出解决办法。“大
部分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问题
怎么改变，社会组织应该怎么发
展，我们还是没有方法，依然没
有达到监管的目标。 ”

卢玲还提及，政策解读不到
位也是一个问题，这意味着政策
以及监管举措实际上没有真正
下到社会组织里。 这还产生了另
外一个问题，即政府部门与社会
组织之间无法相互理解，“监管
者认为， 社会组织应该理解，但
社会组织其实并不懂得，也没有
理解监管举措和最终要达成什
么样的目标”。

政策下沉社会组织
促进理解缓冲矛盾

无论如何，结果便是在监管
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存在着很多
人口中的“隔膜”。

而这一隔膜，正是监管者与
被监管者关系中不容忽视的“眼

中的一粒沙子”， 令双方都感到
些许不适。

在卢玲看来，隔膜应当为通
道所替代，“社会组织要和政府
之间建立起一个通道，这个通道
是解决当前监管和社会组织发
展之间矛盾的缓冲带，缓冲带意
味着政府制定的政策下沉到了
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也通过这个
缓冲带获得政府的支持和理解，
由此达到促进双方更好理解彼
此的作用”。

徐彤武认为，监管部门和社
会组织之间需要构建一种彼此
期待的和谐关系，而非“互相害
怕”的关系，这样才有可能促成
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李健认为，在监管
中还是会发生不同地方对同一
件事作出不同判断的问题。 同
时，毫无征兆的忽紧忽松的监管
也是有问题的。“还需要有一些
制度上的保证。 ”李健建议，可以
参考英国《政府与志愿者组织合
作关系协定》等，制定一个约束
政府监管部门与社会组织关系
的框架文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
院副院长陈涛说，在监管实践中，
确实存在地方差异、时间差异、情
景差异， 也存在监管差别，“有一
些该管的没有监管到位， 但是不
该管的，可能确实又过了”。

陈涛建议，在监管者与被监
管者的关系上，不能带有很强的
行政随意性， 要依照法律规定。
在登记上，必须严管，保证产生
的社会组织的质量，但在登记完
后，就应该按照“伙伴关系”的概
念，按照新的社会治理理念来监
管，也即自律为主。

在理顺内在关系的基础
上，中国社会组织也必将在“走
出去” 拥抱世界的道路上更加
顺畅。 徐彤武建议，中国社会组
织需要让“走出去”融入“人的
现代化”进程，弘扬全人类共同
的价值观精神，学习、熟悉并遵
循过激行为准则与规范， 全面
加强自身专业能力建设， 努力
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化民间伙
伴关系。 （据 《法制日报 》）


